
华泰财险附加优先适用其他保险条款（2025版 CB-T） 

 
（a）如果本保险合同不存在的情况下将会适用其他保险，则本保险合同应在其他保险

（无论是否获得赔偿）之后适用。 

（b）任何情况下本保险合同均不以分摊保险的方式适用。 

（c）被保险人可以就超出本保险合同规定责任限额或分项责任限额的部分另行投保，不影

响本保险合同下的权益。任何此类其他保险合同的存在都不会减少本保险合同的任何责任

限额或者分项责任限额。其他保险如果在本保险合同不存在的情况下将作为优先赔付的保

险，则该其他保险不视为超额保险。 

（d）被保险人可以就本保险合同项下免赔额的全部或部分另行投保。拥有该等其他保险不

会影响在本保险合同项下的赔偿。如果该等其他保险的责任限额高于本保险合同所适用的

免赔额，则本保险合同项下的保障将仅在该等其他保险项下的赔偿已用尽后适用。 

（e）如果本保险合同承保的财产位于多个司法管辖区，则根据不同司法管辖区的要求，可

由不同的保险公司分别签发基于本保险合同的基础保单。该等基础保单仅是重复保险而非

额外的保险。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